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晋卫中医药综合规〔2025〕 1号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全省中医类别

医师执业范围的规定》和 《全省非中医类别

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的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， 委直各医疗机构：

— 1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

行规定》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

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(化药及生物制

品) 的通知》 《关于印发〈关于促进中西医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十

二条举措〉的通知》 等文件精神， 结合我省实际， 省卫生健康委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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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中若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省卫生健康委反馈

制定了《全省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的规定》和《全省非中医类

别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的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。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9 月 8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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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的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中医类别医师执业活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对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别执业（助

理）医师执业范围规定如下：

一、中医类别医师可以在医疗机构中的中医类科室或者其他

临床科室按照注册的执业类别、执业范围执业。医师经相关专业

培训和考核合格，可以增加执业范围。

二、中医类别医师根据国家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可以参加与其专业相关的医疗技术培训，经考核合

格，由所在医疗机构确认，在执业活动中可以采用与其专业相关

的现代科学技术方法。

三、本规定施行之日前，已在医学影像、麻醉、病理、检验

科室工作的中医类别医师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，可继续从事原

专业工作。

四、中医类别医师在符合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规规章

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临床需要出具中、西药处

方。其中，医疗用毒性药品、精神药品、麻醉药品和放射性药品

的使用，要符合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要求。

五、中医类别医师应当规范开具中、西药处方。西药和中成

药可以分别开具处方，也可以开具一张处方。分别开具时，主诊

断病名须对应使用西医或中医病名；开具一张处方时，主诊断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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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同时使用中、西医病名。中药饮片应当单独开具处方，主诊断

病名须使用中医病名。

本规定的中医类别医师是指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

格考试取得资格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或按照《具

有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认定医师资格及执业注册办

法》认定医师资格的医师，不包括按照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

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考核取得资格的中医（专长）

医师。

国家和我省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本规定有效期 5 年，自 2025 年 10 月 8 日起施行。《山西省

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执业范围暂行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晋卫中〔2014〕

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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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非中医类别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的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非中医类别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，根据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对全省范围内非中医类别医师

从事中医药服务做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非中医类别医师，通过县级及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或所

在主执业医疗机构认可的，由具备培训条件的机构组织的 1 年中

医药系统培训（总学时数不少于 480 学时），经省级中医药主管

部门考核合格后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系

统学习培训考核方案另行制定印发。

二、非中医类别医师参加县级及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

各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组织的培训，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

的，可以按照国家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和县级及以上中医药

主管部门确定的培训大纲等规范，在诊疗活动中提供相应的中医

药适宜技术诊疗服务。

在本规定施行之日前，非中医类别医师已经参加其他类型的

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并考核合格的，视为符合上款规定。

三、非中医类别医师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在诊疗活动中，

既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，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：

（一）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

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；

（二）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两年以上西医学习中



- 6 -

医培训班（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）并取得相应证书；

（三）按照原卫生部第 52 号令有关规定取得《传统医学师

承出师证书》；

（四）本规定施行之日前，已通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

的 1 年中医药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的非中医类别医师，通过跟师

学习、现场（线上）培训等方式继续进行“西学中”学习，由所

在医疗机构确认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，并经省级中医药主管

部门认可达到相应水平的。

四、非中医类别医师应当依据国家及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颁

布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或指南以及中医医疗技术操作规

范等，开展中医诊疗活动。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拟开展中医诊疗活

动的，应当符合国家及我省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管理等政策规

定。

五、非中医类别医师在医疗机构开展与本专业相关的中医诊

疗技术，由所在执业机构授权和管理。

六、非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处方开具权限规范开具中、西

药处方，相关规定同中医类别医师。

本规定的非中医类别医师是指具有国家规定学历，经国家卫

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医师资格的临床、口腔、公卫执

业（助理）医师或按照《具有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认

定医师资格及执业注册办法》认定医师资格的医师。

国家和我省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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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有效期 5 年，2025 年 10 月 8 日起施行。《山西省临

床类别执业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暂行规定》（晋卫中〔2014〕3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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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。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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